
附件
	序号
	地块编号
	土地                     位置
	农转用批次地块号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规划用地面积
	规划设计主要经济指标
	土地开发程度
	产业类型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出让起始价

(万元)
	竞买

保证金（万元）
	增价幅度（

万元）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竣工投产后税收要求（万元/亩）

	
	
	
	
	
	
	m2
	亩
	建筑系数
	容积率
	绿地率
	行政办公及生活配套设施用地比例≤
	建筑限高≤
	
	
	
	
	
	
	
	
	

	
	
	
	
	
	
	
	
	
	
	
	
	
	
	
	
	
	
	
	
	
	第1年
	第2年
	第3年起

	1
	南安市2023年(工业)G002号
	霞美镇埔当村、梧坑满族村
	2021-12-01
	工矿用地－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50
	10093
	15.14 
	≥40%
	1.4≤FAR≤3.0
	10%≤G≤20%
	7%
	50米
	三通一平
	通用设备制造业
	5250
	354
	177
	≥2
	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之内
	开工之日起12个月之内
	12
	15
	18

	2
	南安市2023年(工业)G003号
	霞美镇埔当村
	2021-11-01
	工矿用地－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50
	14667
	22.00 
	≥40%
	1.4≤FAR≤3.0
	10%≤G≤20%
	7%
	50米
	三通一平
	通用设备制造业
	5250
	515
	258
	≥3
	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之内
	开工之日起12个月之内
	12
	15
	18

	3
	南安市2023年(工业)G005号
	霞美镇梧坑满族村
	2021-11-1、2，2021-31-1
	工矿用地－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50
	15333
	23.00 
	≥40%
	1.4≤FAR≤3.0
	10%≤G≤20%
	7%
	50米
	三通一平
	通用设备制造业
	5250
	538 
	269
	≥3
	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之内
	开工之日起12个月之内
	12
	15
	18

	其他要求
	1、其他规划设计条件要求按照南安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宗地规划设计条件文件为准。

2、竞得者在网上竞得挂牌地块后5个工作日内，应与挂牌人签订《成交确认书》；成交公示结束无异议后，10个工作日内与挂牌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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